


1、概述

公众参与是环境影响评价的重要组成部分。区域建设对周围自然、社会环境、

居民等将产生一定的影响，公众参与旨在听取相关单位和公众的意见，将公众的

建议与意见向建设部门和管理部门反映，在建设时充分重视民众的意见，以使项

目建设对环境影响的程度减少到最小，并从中取得有价值的意见和建议，改善项

目布局及施工管理，把项目建设工作做得更完善、更顺民心。

根据环保部颁布的《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总纲》（HJ2.1-2016）、

《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环保部令[2018]第 4号）等有关规定，汪清北

方水泥有限公司日产 5666吨水泥熟料项目（补充产能置换）环境影响评价相关

信息需进行公示，汪清北方水泥有限公司按照《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环

保部令[2018]第 4号）要求对汪清北方水泥有限公司日产 5666吨水泥熟料项目

（补充产能置换）环境影响评价相关信息进行了公示，并征求公众意见。



2、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情况

2.1公开内容及日期

2025年 6月 10日——6月 24日，建设单位对《汪清北方水泥有限公司日产

5666吨水泥熟料项目（补充产能置换）》进行首次公示，公示主要的内容包括：

（1）建设项目名称、选址选线、建设内容等基本情况； （2）建设单位名称和

联系方式； （3）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的名称； （4）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

接； （5）提交公众意见表的方式和途径。

2.2公开方式

（1）网络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环保部令[2018]第 4号），汪清北方

水泥有限公司在全国建设项目环境信息公示平台网站上进行相关信息首次公开。

（2）网络公示时间

网络公示时间为 2025年 6月 14日~6月 25日，共 10个工作日。

（3）公示网址及截图

网络公示网址为：汪清北方水泥有限公司 超低排放改造及产能置换项目环

境影响报告书 公众参与第一次公示

网络公示证明如下：



图 1 首次公示——网上公示



3、征求意见稿公示情况

3.1公开内容及日期

2025年 8月 11日——2025年 8月 25日，建设单位对《汪清北方水泥有限

公司日产 5666吨水泥熟料项目（补充产能置换）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

稿）进行公示，公示主要的内容包括：（1）项目概况；（2）建设单位名称和联

系方式；（3）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4）提交公众意见表的方式和途径；（5）

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及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6）

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7）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3.2公开方式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环保部令[2018]第 4号）规定：

第十条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形成后，建设单位应当公开下

列信息，征求与该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有关的意见：

（一）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及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

和途径；

（二）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三）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四）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五）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建设单位征求公众意见的期限不得少于 10个工作日。

第十一条 依照本办法第十条规定应当公开的信息，建设单位应当通过下列

三种方式同步公开：

（一）通过网络平台公开，且持续公开期限不得少于 10个工作日；

（二）通过建设项目所在地公众易于接触的报纸公开，且在征求意见的 10

个工作日内公开信息不得少于 2次；

（三）通过在建设项目所在地公众易于知悉的场所张贴公告的方式公开，且

持续公开期限不得少于 10个工作日。

因此，本次征求意见稿公开方式采用在网站、报纸以及所在区域公众场所同



步公开的方式进行公示。

3.2.1网络

（1）载体选取的符合性分析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第十条相关规定，汪清北方水泥有限公

司在全国建设项目环境信息公示平台上进行相关信息公开。

（2）网络公示时间

网络公示时间为 2025年 8月 11日~2025年 8月 25日，共 10个工作日。

（3）公示网址及截图

网络公示网址为：汪清北方水泥有限公司产能置换及超低排放改造项目环境

影响评价公众参与第二次公示

网络公示证明如下：

图 2 征求意见稿公示（二次公示）——网上公示



3.2.2报纸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第十一条“通过建设项目所在地公众易

于接触的报纸公开，且在征求意见的 10个工作日内公开信息不得少于 2次”。

企业在本次公示期间在吉林省城市晚报对本项目进行了报纸公示。符合其公

示要求。

在 2025年 8月 11日~2025年 8月 25日的公示期间内，企业进行了 2次报

纸公示，公示时间分别为：2025年 8月 13日和 8月 20日，具体公示情况如下：

2025年 8月 13日 2025年 8月 20日

图 3 征求意见稿公示（二次公示）——报纸公示截图



3.2.3现场公示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第十一条“通过在建设项目所在地公众

易于知悉的场所张贴公告的方式公开，且持续公开期限不得少于 10个工作日。”。

企业在当地村委会及企业内部进行了现场公示，公示期为 2025年 8月 11日

~2025年 8月 25日，持续公示时间为 10个工作日，符合其公示要求。

具体公示情况如下：

企业内部 当地村委会

3.3查阅情况

征求意见稿公示期间，公众可通过公示内容中的网络链接对本项目环境影响

报告书进行查阅，同时公众可通过电话及电子邮件的方式向建设单位及环评单位

索取纸质版报告。公示期间，无公众通过电话及电子邮件的方式向建设单位及环



评单位索取纸质版报告。

3.4公众提出意见情况

征求意见稿公示期间，建设单位及环评单位均未收到反馈意见。



4、其他公众参与情况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环保部令[2018]第 4号）第十四条规

定：

“对环境影响方面公众质疑性意见多的建设项目，建设单位应当按照下列方

式组织开展深度公众参与：

（一）公众质疑性意见主要集中在环境影响预测结论、环境保护措施或者环

境风险防范措施等方面的，建设单位应当组织召开公众座谈会或者听证会。座谈

会或者听证会应当邀请在环境方面可能受建设项目影响的公众代表参加。

（二）公众质疑性意见主要集中在环境影响评价相关专业技术方法、导则、

理论等方面的，建设单位应当组织召开专家论证会。专家论证会应当邀请相关领

域专家参加，并邀请在环境方面可能受建设项目影响的公众代表列席。

建设单位可以根据实际需要，向建设项目所在地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报告，

并请求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加强对公众参与的协调指导。县级以上生态环境主

管部门应当在同级人民政府指导下配合做好相关工作。”

在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首次公开及征求意见稿公示期间，没有公众对本项目

环境影响评价提出质疑性意见，本项目可不进行深度公众参与。



5、公众意见处理情况

网络、报纸及现场公示期间，主办单位及环评单位未收到任何反馈意见。

6 报批前公开情况

6.1 公开内容及日期

报批前公示时间为 2026年 3月 13日，为向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报批环境影响

报告书前。

公开内容包括：《汪清北方水泥有限公司日产 5666吨水泥熟料项目（补充

产能置换）环境影响报告书》（全本）以及公众参与说明。

此次公开的内容未包含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等依法不应公开内容

的拟报批环境影响报告书全本，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第二十条“建

设单位向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报批环境影响报告书前，应当通过网络平台，公开拟

报批的环境影响报告书全文和公众参与说明。”本次公示符合要求。

6.2 公开方式

6.2.1 网络

本次公示采取网上公示的方式进行信息公开，公示网址为：

汪清北方水泥有限公司日产 5666 吨水泥熟料项目（补充产能置换） 报批前

公示

公示时间为 2026年 3月 13日。截图如下：





7、其他

公众参与过程所有调查表、报纸公示以及《公众参与调查与说明》企业应派

人负责存档以备检查。



8、诚信承诺



附件 1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意见表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项目名称 汪清北方水泥有限公司日产 5666 吨水泥熟料项目（补充产能置换）

一、本页为公众意见

与本项目环

境影响和环境保

护措施有关的建

议和意见（注：

根据《环境影响

评价公众参与办

法》规定，涉及

征地拆迁、财产、

就业等与项目环

评无关的意见或

者诉求不属于项

目 环 评 公 参 内

容）

（填写该项内容时请勿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等内容，若本

页不够可另附页）

二、本页为公众信息

（一）公众为公民的请填写以下信息



姓 名

身份证号

有效联系方式

（电话号码或邮箱）

经常居住地址
吉林省长春市 （区、县） 乡（镇、

街道） 村（居委会） 村民组（小区）

是否同意公开个人信息

（填同意或不同意）

（若不填则默认为不同意公开）

（二）公众为法人或其他组织的请填写以下信息

单位名称

工商注册号或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有效联系方式

（电话号码或邮箱）

地 址
省 市 县（区、市） 乡（镇、街道） 路

号

注：法人或其他组织信息原则上可以公开，若涉及不能公开的信息请在此栏中注明法律依据

和不能公开的具体信息。


